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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追踪报道>>

4466位位市市民民被被收收取取““查查档档费费””
已给35位市民退费，此项收费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仍待调查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朱文敏

23日，本报C03版报道了市民在历城区婚姻登记处大厅内一家结婚产业服务中心被收取“查档费”一事，当时相关负责
人的答复说这只是一个偶发事件，错收的费用已退回。而报道发出后，记者又连续接到多位市民反映，称近段时间他们们在历
城区婚姻登记处大厅开具婚姻登记证明、补办结婚证等业务时，也被收取了“查档费”。而据历城区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作人员
称，目前得知，这一服务中心已经收取了46位市民的“查档费”，已退回35个。

纠“四风”在行动

市民反映：

我也被收了

“查档费”

29日，市民孙先生说，他在本月
17日到历城区婚姻登记处补办结婚
证，在窗口咨询后，被要求先到一墙
之隔的一个服务窗口复印缴费。在
该复印窗口，孙先生被收取了30元
的“查档费”加2元的复印费，并且拿
到了一个盖有一家结婚产业服务中
心财务专用章的收据。看到本报报
道后，孙先生给12345市民服务热线
打去了电话，第二天，就有一个工作
人员给他送回了30元钱，并且要求
他开了一个收条。

在23日的报道中，市民温先生
因为要办理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准
生证)，前往历城区婚姻登记处开
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却被收取了
30元的“查档费”。

据了解，这项费用早在两年前
就已经被禁止。据历城区婚姻登记
处的工作人员称，收取该项费用的
这家服务中心并不隶属于他们，仅
仅是租用他们的场地，对收取“查
档费”一事并不知情。

延伸调查：一会说是四五例，一会又说是个例

29日下午，记者来到历城区
婚姻登记处，看到不时会有市民
前来办理开具婚姻登记证明等
业务，“查档费”已经不收了。

到底有多少人曾被收过“查
档费”呢？

29日傍晚，记者再次联系这
家结婚产业服务中心高姓负责
人。这次，这位负责人给的解释
是，他们已经进行了自查，目前
找出了四五例错收的收费，并且
也已经退回。

而此前记者采访时，这位高

姓负责人说，收温先生的“查档
费”是一个偶发事件，而且他们
已经退回这笔钱了，肯定没有再
收别的钱。

那么，这项早被禁止的费用
又是从何时开始收的呢？

此前记者采访时，这位高姓
负责人称收取温先生的钱的是
一名临时上岗的工作人员。29
日，这位负责人说，收费的工作
人员今年毕业之后就来到了这
个岗位上，记者按照7月份毕业
来计算，算出这位工作人员大约

已上岗三个半月，关于记者计算
出的工作时间，这位高姓负责人
也表示赞同。

根据该负责人对于收费
人员三个半月的工作时间和
仅有四五例错收费用的这个
比例，与记者观察到的婚姻登
记处的业务量有不小的出入。
但这位高姓负责人依然坚持
说：“我现在依然说这是一个
个例，并不是我们一直在收这
个费用，只是一个个别的失
误。”

部门回应：

已退回35份

“查档费”

那到底有多少人被收取了
“查档费”呢？29日傍晚，记者又电
话联系了历城区婚姻登记处主任
孙吉峰。孙吉峰说，收取温先生、
孙先生费用的服务单位隶属于济
南市婚姻协会，是租用了历城区
婚姻登记处的房子，历城区婚姻
登记处也会对其进行监管。但这
个服务单位是独立经营，婚姻登
记处有一定的监督的权利，但不
好规定他们的收费项目。

孙吉峰说，23日的相关报道
见报后，他们进行了自查，具体有
多少数目他不是很清楚。过了半
个多小时后，孙吉峰又给记者打
来电话说，据他了解，经过自查，
有46位市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被
收取了“查档费”，目前已退回35
位市民的费用。孙吉峰还告诉记
者，被收取“查档费”的总共就这
46位，而收取“查档费”的起止时
间等市民关注的其他问题，他还
不清楚。

收款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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